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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cfg/SYzhengqiuyijian/zq_fgs/201606/t20160622_242213.

html） 

 

附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 号）要求，加大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惩戒力度，督促企业规范用工，我部起草了《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 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左侧的“法规

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提出意见。 

2. 登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网址：http://www.mohrss.gov.cn），进入首页左侧的“政

策法规”，在“征求意见”栏目里提出意见。 

3. 电子邮件：lifachu@mohrss.gov.cn 

4. 通信地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3 号，邮编：

100013），并请在信封上注明“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

意见”字样。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22 日。 

 

附件： 

1.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2. 关于《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6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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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的社会监督，加大对重大

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中，依法将企业、个体经济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向

社会公布，适用本办法。 

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

定机构等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向社会公布，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应当遵循客观

真实、依法规范、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指导、监督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工作，并对

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进行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劳动保障监察管辖权限对本辖区重大劳动

保障违法行为实施社会公布工作。 

下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已公布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可再次公布。 

第五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已查处结案的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应

当向社会公布： 

（一）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导致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的；涉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或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非法使用或介绍童工，造成童工伤残或死亡等严重后果的； 

（四）违反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严重损害劳动者健康或导致劳动者死亡的； 

（五）违反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造成严重身心损害等后果的； 

（六）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劳动保障行政处罚决定并符合申请听证条件的； 

（七）因拖欠劳动报酬以外其他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 30 人以上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

件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突发事件的；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第六条  社会公布的内容包括违法主体全称、登记注册号码及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姓名、违法事实及相关处理情况等。 

第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拟公布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审批后，实施社会公布。 

社会公布中涉及其他部门或司法机关的，应当与有关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沟通、确认，保

证相关信息准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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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法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不应公开的内容，不得公开。 

第八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在本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官方网站公布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同时，选择当地主要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予以公布。 

实施社会公布应当依法运用本级政府社会公布平台、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及其它相关平台公

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信息。 

第九条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实行定期和不定期公布相结合方式进行。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每半年至少向社会公布一次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市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每季度至少实施一次社会公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各地已公布

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进行摘选，通过国家级主流媒体每半年公布一次。 

根据工作需要，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可即时公布。 

第十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实施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后的 10

日内，应当将社会公布的内容报送上一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将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情况记入

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并依法开展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 

第十二条  对公布内容有异议的，由依法查处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复核和处

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现公布内容确有错误的，应及时更正。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社会公布做出具体规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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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

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 号）要求，加大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惩

戒力度，督促企业规范用工，我部起草了《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 14 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定社会公布的事项标准。办法列举了八类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要求对此类重

大违法事项必须公布。 

（二）公布主体。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劳动保障监察管辖权限，

负责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工作。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本省（区、市）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作出具体规定。这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关于劳动保障监察

管辖权限划分的原则一致。为加强社会公布工作的层级监督，办法规定了上级行政部门对地方

发生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地方已公布的，上级可再次公布。 

（三）公布内容。办法明确公布的具体内容，包括违法行为市场主体全称、登记注册号码

及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违法事实、处理情况等。 

（四）公布程序。办法对程序性要求作出规定，拟公布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要经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对公布的内容进行审核，依法不应公布的涉密等事项不

予公布等。 

（五）公布频次。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每半年至少向社会公布一次重大劳动保

障违法行为。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每季度至少向社会公布一次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

为。 

（六）公布方式。办法规定，在本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官方网站公布，同时选择当地主要

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同时，实施社会公布应当依法运用本级

政府社会公布平台、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及其它相关平台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信息。 

 

 


